翻译件

2005年4月5日

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监管部

    我们获悉一个名为“上海大论科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”的组织声称：取得了NSF-ISR的授权，自2001年11月至2003年11月两年内作为其市场合作伙伴，并授权联合颁发内部审核员培训证书。授权证书是由NSF-ISR China副总经理Sam Chang签署的。

我们特此声明：

1. 除目前申请批准的合资公司外，NSF 和/或 NSF-ISR在中国未向任何公司、组织或个人授权其作为NSF 和/或 NSF-ISR认证业务的合作伙伴或代理机构。

2. “NSF-ISR China”是一个伪造的名称；

3．“上海大论科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”从未获得NSF 和/或 NSF-ISR作为其市场合作伙伴或联合颁发培训证书的授权；

4． Sam Chang此人从未获得过担任NSF-ISR China副总经理的授权，也从未获得代表NSF-ISR签署法律文件的授权；

5．两份用NSF-ISR标志的文件是伪造的，两份伪造的文件同时还使用了伪造的NSF印章；

6．NSF 和 NSF-ISR从未使用此两份伪造文件中出现的“NSF 国际验证服务机构”或“美国国家基金会认证机构”作为其中文名称。

NSF International和NSF-ISR的管理层及我们愿意回答CNCA的任何问题，并希望获得CNCA的指导。

如有任何问题请与我联系。

此致

敬礼

Kevan P. Lawlor






Christian B.Lupo

总裁









总经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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